
2021 年度广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

部门项目评价结果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实施情况

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2003年 1月 1日起，由市财政对

在广州居住的老台胞（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前居住在台

湾并在台湾设有户籍的台湾省籍同胞）每人每月发放特殊生

活补助 150元，直至去世。

2006年，中央统战部、中台办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

六部委联合发出《关于进一步解决部分定居台胞生活困难问

题的通知》（﹝2006﹞6 号）。提出：“妥善解决部分定居

台胞的生活困难问题，对于做好台湾人民工作，促进祖国和

平统一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

大局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”同时要求：“各地可根据当

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定居台胞数量、生活困难程度等情况，由

财政部门在相关预算中安排一定专项经费，对困难台胞予以

补助。”

为体现市委、市政府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和关怀，安排专

门经费对患病、住院、去世、困难等台胞群体及其家属给予

补助和慰问。

（二）财政支出情况

本单位 2021 年老台胞特殊生活补助及困难台胞补助项

目项目年初预算 19.82 万元，年度预算 18.42 万元，年度决



算 18.22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98.91%。

资金使用范围是：1.在 1945 年以前出生的穗定居老台

胞，每人每月 150 元，去世后次月停发。

2.补助和慰问患病、住院、去世、困难等台胞群体及其

家属。重大疾病（癌症等）补助 1000元，患病住院补助 1000

元，困难群体补助 500元，台胞去世家属慰问金 1000元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情况

该项目按照《市台联台胞慰问实施办法》开展实施，根

据内部控制制度和财务管理办法，由业务负责人制定方案，

经机关办公会议审议后实施，接受全体机关工作人员、全体

台胞和全社会的监督。

（四）项目绩效管理情况

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能合理制定绩效目标，并根据实际

工作情况进行指标设定，在年中进行了绩效运行监控和年末

执行完毕后开展绩效评价。

二、综合评价分析

（一）自评结论综述（简要介绍项目绩效自评结果、绩

效自评分值等情况）

项目自评得分 98.09分。其中第一部分项目管理的预算

完成率 10分，预算完成率 98.91%，得分 9.89分，第二部分

项目绩效 90分，得分 88.2分。

（二）项目效益分析

项目的社会效益主要包括患病、困难、失独台胞补助覆

盖面的百分比，2021年能对全部符合条件的老台胞和患病困



难台胞进行补助和慰问，覆盖面 100%。在对老台胞、困难

台胞、患病台胞和家属的满意度调查中，满意度为 100%。

（三）支出效益分析

1、支出进度及支出效率

本单位 2021 年老台胞特殊生活补助及困难台胞补助项

目上半年年度预算 19.82万元，支出 9.29万元，完成预算的

46.87%，全年支出 18.22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98.91%。

2、支出规范

根据该项目预算安排和《市台联台胞慰问实施办法》，

台胞特殊生活补助及困难台胞补助项目分为三个方面：

（1）定居的第一代老台胞每人每月 150 元补助，此项

每月由相关经办人签名确认领取补助人员，出纳每月 10 日

办理代发手续；

（2）中秋、春节期间走访慰问患病、困难台胞，此项

由经办人节前一月左右确定需走访人员名单，经会议通过

后，提供相关文件复印件及支出证明的至出纳处领款，安排

走访后交回财务报账；

（3）上门看望慰问患病、住院和去世的定居台胞、台

商、以及求助的台湾居民，适当给予补助和慰问金，此项经

办人得悉台胞患病、住院和去世后，报会领导审批慰问金金

额，提供相关文件复印件及支出证明的至出纳处领款，安排

看望后交回财务报账。

3、成本控制分析及项目成本效益

该项目资金是老台胞补助费，台胞慰问金，都是按照审



批资金按月按此固定金额发放，成本控制和成本效益都能完

全做到不超支不预支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老台胞特殊生活补助及困难台胞补

助项目均按政策要求完成，对于老台胞补助人员有偏差，主

要原因为老台胞年龄偏大，陆续有人去世；平时患病慰问根

据实际掌握的情况上门慰问。存在对个别老台胞去世，台胞

患病情况掌握不够及时。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一是进一步完善沟通联络机制，利用上门慰问和网络认

证等多种途径核查情况，及时掌握老台胞、困难、住院生病、

去世台胞情况。二是项目编制和预算申请前，充分进行调研，

科学编制计划和预算。

五、附件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，以及认为其他需要作为绩效自评

报告附件的有关文件、资料等。




